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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现场会在盐池县召开

※ 引黄灌区夏秋灌圆满结束

※ “十四五”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开工建设

※ 水利厅加快推进葡萄长廊供水工程

※ 水利厅会同发改委制定《引黄灌区骨干供水工程水价

调整建议方案》

※ 水利厅制定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水利扶贫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

※ 水利厅制定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有关任务分工方案》



一、全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现场会在盐池县召开

9月 23日，水利部在宁夏盐池县召开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现

场会，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决

策部署，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对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十四五”及 2021年度工作部署。

会议指出，“十三五”期间，各地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

部门间的协同配合，改革基础持续夯实，工程运行管护机制不断

创新，用水管理机制加快健全，农业水价调整逐步深入，农业用

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日渐完善。截至 2020年底，全国累

计实施改革面积超过 4.3亿亩，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4省市

已完成改革任务。

会议要求，各地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推动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持续深化。一是加强农业用水管理。进一步强化灌区取

水许可管理，确定灌区灌溉用水总量控制指标。黄河流域省份的

大中型灌区要按照许可水量、灌溉用水定额等，率先把取用水权

逐级确权到用水主体或合理用水单元。南方地区要深入探索农业

取用水权的确权路径。二是加快供水计量设施建设。结合大中型

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在取水口、干支渠口门、骨干工程

与田间工程分界点等关键环节，通过安装计量设施或折算进行取

水计量。计量设施的安装要因地制宜、经济适用。三是持续完善

水价形成机制和奖补机制。加快灌区供水成本核算，配合有关部

门完成成本监审。按照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原则，推动农业



水价调整。建立省级奖补资金随改革面积增长的长效机制，引导

县级政府统筹整合现有财政补贴、涉农项目资金，多渠道落实奖

补资金。四是建立工程长效管护机制。督促县级政府落实工程运

行维护的主体责任，压实运行维护主体的管护责任，抓实行业部

门的监管责任。五是强化支撑和保障。要统筹大中型灌区改造与

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先将大中型灌区有效灌溉面积建设成高标准

农田。通过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

核，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细化“十四五”改革任务，因地制

宜分类确定验收标准，有序推进改革验收。动态跟踪改革实施效

果，持续巩固已改革区域的改革成果。

自治区水利厅在现场会上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充分肯定了宁

夏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会议期间，与会代表

现场观摩了盐环定扬水工程、盐池县马儿庄现代化灌区等。

二、引黄灌区夏秋灌圆满结束

2021 年，水利厅坚持把抗旱保灌作为促发展惠民生的首要

工作，统筹生活生产生态各业用水需求，全力以赴确保大旱之年

群众饮水无虞、社会稳定，灌溉供水秩序井然，有力保障了灌区

粮食安全，湖泊湿地生态持续向好，为先行区建设提供了有力水

安全保障。为积极应对高温干旱气候和异常繁重的灌溉供水任

务，科学分析研判用水形势，提前开灌供水，优先保障城乡居民

生产生活用水，为抵御秋冬明春连旱三大扬水系统夏秋灌延期供

水；重点关注扬黄灌区、渠系梢段及高口高地等易旱区域，采取



错峰调峰、编组轮灌、加大流量、跨渠调度、渠库互补、拉长灌

期等措施，三大扬水加足马力满负荷运行，唐徕渠、西干渠、固

海、固扩工程跨灌域、跨系统调水，有效化解了用水矛盾；及时

下达资金 7200 万元，维修养护渠道 1600 多公里、水工建筑物

6600多座，检修保养泵站机电设备设施 54座，及时消除隐患；

大力推进灌区、泵站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落实灌溉风险防控责任，

完善安全生产、水污染防控工作方案；强化渠道、泵站、水闸、

渡槽等日常检查巡护，确保全区供水系统安全运行。

9 月 17 日，固海扩灌系统完成了抗旱保灌延长供水任务后

停机，标志着引黄灌区夏秋灌供水任务全面完成。各大干渠安全

行水 186 天，供水周期达到历史最长。引黄灌区各干渠共引水

46.46亿立方米，占夏秋灌计划的 92.45%，比去年少引 0.98亿立

方米，少 2.06%。水资源利用效率效益进一步提升。

三、“十四五”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开工建设

9月 2日起,“十四五”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青铜

峡灌区惠农渠灌域、唐徕渠灌域、渠首灌域和固海灌区陆续开工

建设。本年度青铜峡灌区下达资金 2.75亿元，固海扬水灌区下

达资金 1.0亿元。截止 10月 8日，已完成工程进度 55%。

四、水利厅加快推进葡萄长廊供水工程

为加快推进贺兰山东麓葡萄长廊供水工程，保障我区葡萄酒

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高

质量发展西干渠灌域供水保障工程总体实施方案》（宁水农发



〔2021〕12号），水利厅指导相关县区开展片区项目前期工作，

目前一期项目西夏区农牧场一泵站等 5 座骨干水源泵站初步落

实资金 7000多万元，近期组织实施，部分片区田间工程已开工。

指导中粮长城酒庄借助西干渠扩整改造工程，进行配水管线改

造，解决葡萄种植水源。目前已供水 15万 m³，为替换地下水创

造了条件。

五、水利厅会同发改委制定《引黄灌区骨干供水工程水价

调整建议方案》

为确保水利工程良性运行，体现水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价

值，提高农业用水效率，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根据国务院和自

治区对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总体要求，水利厅会同自治区发

改委，按照“提水价、降水量、稳水费、促节水”的工作思路，

经过分析测算和方案比选，制定了引黄灌区骨干供水工程水价调

整建议方案，待进一步完善后上报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领导

小组审议。

六、水利厅制定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水利扶贫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水利部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水利扶贫成果同

乡村振兴水利保障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

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

意见》精神，水利厅制定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水利扶贫成果

同乡村振兴水利保障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宁水农发〔2021〕



17 号）。从总体要求、巩固拓展脱贫县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成

果、提升脱贫县（区）水利管理服务、加强组织领导四方面对有

效衔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提出要进一步巩固提升农村供水保

障水平、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推进大中型灌区建设与改造、

实施水旱灾害防御工程、强化水土保持生态建设和河湖水生态保

护与修复、加强水利项目资产监督管理、加强农村河湖管护与水

资源管理、加强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加强水利人才技术、支持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抓好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县重点村帮

扶工作。同时,要落实工作责任、做好顶层设计、加大投入力度。

七、水利厅制定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有关任务分工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根据《关于支持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宁乡振发〔2021〕26

号）涉及水利厅负责的 3项任务，制定印发《自治区水利厅关于

贯彻落实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有关任务分工方案》。《方案》

从水利项目、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大对原州区等 5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盐池县等 4 个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水利支持力度，加快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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